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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会府办发〔2023〕13号

会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会昌县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城市社区管委会，县属、驻县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会昌县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3年 10月 2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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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昌县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拥军优属工作，支持国

防和军队建设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

若干意见》（军政〔2021〕247 号）、《江西省军人子女入学教育

优待工作实施细则》（赣政〔2022〕302 号）、《赣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赣州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赣市府发

〔2023〕1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本着优先服务驻县部队现役军人

子女就学的原则，结合我县双拥工作的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军人子女，包括现役军人子女、烈士子

女、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。

第三条 军人子女入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，免交国家和地方

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。烈士子女、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在公办学

校接受义务教育期间，学校对寄宿学生给予适当生活补助。

第四条 军人子女接受学前教育，按照下列规定给予优待:

（一）军人子女入地方幼儿园，可凭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

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，根据军人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，就

近就便统筹安排入地方公办幼儿园;民办幼儿园要根据国家相关

政策法规，依据县双拥办、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、县教科体局认

定并出具的证明函件，优先接收现役军人子女入园入托。

（二）驻国家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，驻海岛部

队，以及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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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军人的子女，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、

被军级以上单位表彰、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受到省

级以上表彰的军人的子女，烈士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，一

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，根据军人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，

安排入相应地方公办或民办幼儿园就读。

第五条 军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，按照下列规定给予优待:

（一）军人子女入地方中小学，可凭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

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，根据军人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，就

近就便安排公办中小学就读;民办中小学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

规，依据县双拥办、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、县教科体局认定并出

具的证明函件，优先接收现役军人子女入校就读。

（二）驻国家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，驻海岛部

队，以及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

的军人的子女，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、

被军级以上单位表彰、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受到省

级以上表彰的军人的子女，烈士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，一

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，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

所在地，根据军人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，就近优先安排公

办或民办中小学就读。

（三）军人子女入小学、初级中学，由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

位政治机关予以身份认定并出具证明，每年 4月 10日前报县双

拥办汇总，并在部队内部公示，通过公示确定其军人子女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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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10 日前县双拥办会同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、县教科体局进

行核定，形成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年度计划。

第六条 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级中学，按照下列规定给予

优待：

（一）驻国家确定的三类（含三类）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

藏自治区，军队划定的二类（含二类）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，

以及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

人的子女、烈士子女，中考时可以按照所填报学校录取分值 10%

的标准，降低分数录取。

（二）作战部队、驻国家确定的一类、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

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，一

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，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

功以上奖励、被军级以上单位表彰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

务中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军人的子女，中考时可以按照所填报学

校录取分值 5%的标准，降低分数录取。

（三）驻国家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，驻海岛部

队以及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的

军人的子女，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、被

军级以上单位表彰、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受到省级

以上表彰的军人的子女，以及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，烈士子女和
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，可以到其父母原户籍或者其他法定监

护人户籍所在地，根据军人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，就近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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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安排普通高级中学就读。

（四）军人因工作调动、生活基础变更等，其子女需要转学、

借读的，县教科体局和相关学校应当及时为其办理相关手续，并

根据军人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意愿，就近就便安排普通高级中

学就读。

（五）军队团以上单位可设立奖（助）学金，资助奖励普通

高级中学在读军人子女。

（六）上述规定之外军人子女参加中考的，降低 15分录取。

（七）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级中学，持军人所在军级以上单

位政治机关认定的教育优待资格审查表，携带相关材料，于每年

5 月 10 日前报县人武部政治工作科汇总，并在部队内部公示，

通过公示确定其军人子女资格。6 月 10 日前县人武部政治工作

科会同县教科体局、县双拥办进行审核，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

示优待名单、类别和优待幅度，报市教育局和市军分区政治工作

处备案。

第七条 军人子女需要入县域内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，可以

任选中等职业学校。

第八条 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优惠政策，执

行《江西省军人子女入学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》（赣政〔2022〕

302号）相关政策:

（一）高考成绩达到批次控制线未被录取的军人子女，经征

求本人意见，由省教育考试院协调符合有关投档要求的高等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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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剂录用，有关高等学校应当予以积极配合。

（二）烈士子女，可以在高等学校投档分数线下降低 20 分

投档。

（三）驻国家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，驻海岛部

队以及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的

军人的子女，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、被

军级以上单位表彰、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受到省级

以上表彰的军人的子女，以及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、烈士子女和
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子女；在军队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

满 20年的军人的子女，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

者军队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 10年的军人的子女，在飞、

停飞不满 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子女，从事舰艇

工作满 20年的军人子女，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 15年的

军人的子女，在投档比例范围内优先录取。

（四）在普通高等职业学校完成规定学业且成绩合格的军人

子女，可以直接参加省统一组织的专升本考试，符合相关录取要

求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，升入本科阶段学习。

第九条 县双拥办按照有关规定，加强监督检查。根据中共

江西省委组织部《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》赣组

发〔2012〕21 号等文件精神，把落实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作

为创建双拥模范县的重要内容，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评先评

优的重要指标，保证军人子女教育各项优待政策规定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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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教科体局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军人子女教育需求，按照

有关规定，积极组织协调有关幼儿园、学校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

待工作。

第十条 军队文职人员子女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县双拥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3年 12 月 1日起施行，以往有关军

人子女教育优待措施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

— 8 —



— 9 —



— 10 —

会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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